
公教人員年金改革重大變革‐‐年資補償金相關規定及計算說明 

一、 法律依據 

(一) 公務人員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 條   

1. 第 2 項規定之增發補償金：退撫新制實施前(即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)已有任

職年資未滿 15 年，於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，其前、後任職年資合計滿 15 年

以上，擇領月退休金者，另按退撫新制實施前未滿 15 年之年資為準，依下列

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，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：一、每減一年增給二分之

一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。二、每減一年，增給基數二百分之一之月補償金。 

2. 第 3 項規定之再一次補償金：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未滿 20 年，於

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，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 15 年擇領月退休金者，依其

在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，每滿六個月一次增發二分之一個基數之補償金，最

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，至滿 20 年止。其前、後任職年資合計逾 20 年者，每

滿一年減發二分之一個基數之補償金，至滿 26 年者不再增減。其增減基數

之補償金，由退撫基金支給。 

(二) 教師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1‐1 條，其規定與公務人員相同，但所稱退撫

新制實施前年資，為 85 年 1 月 31 日以前之年資。 

二、107 年 7 月 1 日實施年金改革後之重大變革 

(一)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4 條規定，退休公務人員因兼具退撫新制實施

前、後年資而得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核發補償

金者，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一年內(即 108 年 6 月 30 日以前)退休生效時，

仍依原規定核發。已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審定並領取月

補償金者，於本法公布施行後，以其核定退休年資、等級，按退休時同等級

現職人員本（年功）俸（薪）額，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，

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，扣除其於本法公布施行前、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，

補發其餘額。無餘額者，不再補發。退休（伍）軍公教人員再（轉）任公務

人員重行退休時，其前次退休（伍）之舊制年資，應與重行退休之舊制年資

合併計算後，始得依規定核發補償金。另無舊制年資者，不合發給上述補償

金。 

(二)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34 條規定與公務人員相同，但所稱退

撫新制實施前年資，為 85 年 1 月 31 日以前之年資。 

三、 年資補償金試算舉例說明 

(一) 某公務人員自 75 年 1 月起任職，服公職前具有義務役年資 2 年，預定於 108

年 3 月 1 日退休，退休時敘薦任第 9 職等年功俸 7 級 710 俸點 48,050 元，如

選擇支領月退休金，則可領取之年資一次補償金計算如下： 

1. 基數=(15‐舊制年資)*0.5=(15‐11 年 4 個月)*0.5=1.5 

2. 增發補償金金額=本俸(年功俸)*2*基數=48505*2*1.5=145,515 元 

3. 因新、舊制年資合計超過 26 年，不發給再一次補償金 

(二) 某教授自 75 年 2 月起任職，服公職前具有義務役年資 2 年，預定於 108 年 2

月 1 日退休，退休時薪級為 770 薪點 56,930 元，如選擇支領月退休金，則可

領取之年資一次補償金計算如下： 

1. 基數=(15‐舊制年資)*0.5=(15‐12 年 0 個月)*0.5=1.5 

2. 增發補償金金額=本薪(年功薪)*2*基數=56930*2*1.5=170,790 元 

3. 因新、舊制年資合計超過 26 年，不發給再一次補償金 



(三) 某教授出生日期為 42 年 12 月 10 日，自 84 年 2 月起任職，服公職前具有義

務役年資 0 年，於 108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休，退休時薪級為 770 薪點 56,930

元，如選擇支領月退休金，則可領取之年資一次補償金計算如下： 

1. 基數=(15‐舊制年資)*0.5=(15‐1 年 0 個月)*0.5=7   

2. 增發補償金金額=本薪(年功薪)*2*基數=56930*2*7=797,020 元 

3. 再一次補償金： 

(1) 前段：先按新、舊制任職年資合併計算至 20 年止之新制繳費年資，每滿半年

給與 0.5 個基數之補償金，最高發給 3 個基數。 

20‐ 1(舊制)=19      19*2*0.5=19(取最高 3 個基數) 

(2) 後段：按新、舊制核定年資合計第 21 年以後之年資，每實滿 1 年減發 0.5 個

基數，至 26 年者，不再增減。 

(3) 前段增發基數與後減發基數相互抵銷後，為最後應發之補償金基數。 

3‐2=1 

56930*2*1=113,860 元 

一次補償金合計=797020+113860=910,880 元 

四、 補償金基數計算標準表(教師之舊制年資為 85 年 1 月 31 日以前之年資；新制年資為 85

年 2 月 1 日以後之年資)

 
五、 試算結果僅供參考，實際仍應以主管機關審定結果為準。 

六、 公教人員退休金之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不受年金改革影響，仍得繼續支領。 

有關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之發給對象及計算公式如下： 

(一) 發給對象：公教人員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日以後依前款規定辦理

退休、撫卹或資遣，其具有新退撫制度實施前之任職年資，經採計核給

退休金、撫卹金或資遣給與者。 

(二) 計算公式：本俸*15%(無條件進位)*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基數(以舊制年

資計算)。 


